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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一

太原理工大学现代科技学院

非事业编制教职工年度考核管理办法（暂行）

为进一步增强岗位意识，加强非事业编制人员的管理，特制

定本办法。

一、考核的基本原则

坚持以促进绩效改进和人才发展为导向，遵循实事求是、客

观公正、民主公开的原则，全面考核各类人员履行岗位职责的情

况，注重工作实绩。

二、考核的内容

考核以受聘人员的品德、知识、能力、业绩为基本内容，对

受聘人员的政治思想表现、职业道德、文化素质、业务水平、工

作能力、协作精神、工作态度、工作业绩和履行岗位职责等情况

等进行全面考核，重点考核受聘期间工作目标的完成情况。其中：

1．教师考核要以教师各级岗位的基本工作职责为依据，结

合本人履行岗位工作任务的情况，重点考核师德师风和教学科研

等方面的完成情况。

2．其它专业技术人员考核要以本系列各级岗位的基本工作

职责为依据，重点考核其工作技能、服务态度和取得的工作实绩。

3．管理人员（职员）考核要以各级管理岗位的基本工作职

责为依据，内容主要包括德、能、勤、绩、廉等方面，重点考核

履行岗位职责取得的工作实绩和服务态度。



2

4．工勤人员考核要以各级工勤技能岗位的基本工作职责为

依据，重点考核服务技能、服务态度和工作实绩。

三、考核的形式

1．各用人单位根据学院考核管理的基本要求，结合本单位

的工作目标和任务，制订相应的考核实施细则或具体办法。

2．考核以年度考核为主，采取定性考核与定量考核相结合

的方式进行。重点考核非事业编制人员履行岗位职责和聘用合同

的情况。

3．年度考核按照学院的工作安排在每年年终进行。

四、考核等级

年度考核结果分为三个等次，即优秀、合格和不合格。

五、考核的组织

1．学院成立非事业编制人员考核工作领导小组，全面负责

对各用人单位非事业编制人员的考核工作。办公室设在学院人事

财务部。

2．各用人单位具体组织实施对本单位非事业编制人员的考

核工作，其主要职责是：

（1）根据本暂行办法并结合本单位的实际情况，制订考核

实施细则或具体办法；

（2）客观公正、实事求是地确定考核等级、提出考核等级

意见，并报考核领导小组审定。

（3）对考核结果进行研究分析，进一步加强对非事业编制

人员的培养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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六、考核的工作程序

1、本人填写《太原理工大学现代科技学院工作人员年度考

核登记表》，交所在单位；

2、对一年来的工作以书面形式进行总结，并在一定范围内

进行述职；

3、用人单位组织民主测评；

4、用人单位根据综合考核情况，确定被考核人的考核等级；

5、被考核人员签署个人意见；

6、考核工作领导小组审查、审定考核结果，并将考核结果

反馈给用人单位。

7、对考核结果有异议的，可在接到通知后的 5 个工作日内

向学院申诉委员会提出申诉，申诉委员会组织相关人员进行复议

并作出最终决定。

七、考核结果的使用

1、年度考核的结果是晋升、绩效发放、奖惩、聘用的重要

依据；

2、年度考核结果，记入本人人事档案。

八、有下列情况之一者，当年年度考核为不合格：

1、严重违反学院规章制度，违反职业道德，造成恶劣影响；

2、无故拒绝履行本岗位工作职责；

3、工作严重失职，出现严重教学事故或其它责任事故；

4、受到行政记过及以上处分或党内警告及以上处分；

5、其它严重违纪违法情况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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